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2020〕20号
当事人：大连香洲大饭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327417442；法定代表人：林红霞；性别：女；住所：******************；经营场所：大连市西岗区石葵路31号5层317号；经营范围：餐饮、住宿、写字间出租、健身、舞厅；洗浴；会议服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
2019年11月25日，经大连市市场监管局交办，大连香洲大饭店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向消费者所提供的洗发液、被套、床单等商品被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判定不合格。2020年1月7日，经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立案，由解景民、曲志军负责承办此案。
经查，2019年6月25日，由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的对你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向消费者提供的扬州泊瑞丝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35ml/瓶的洗发液、大连市中山区曙光日用品经销部生产的规格：260mm×260mm的白色被套、大连市中山区曙光日用品经销部生产的规格：280mm×280mm的白色床单等商品进行质量抽检。经被委托检验机构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依据GB/T 29679-2013、GB/T 5296.3-2008、GB/T /18401-2010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判定上述三种商品不合格。检验报告分别为G2019065310500014、G20190675310320012、G2019075310310320011。当事人对检验报告结论没有异议。2019年5月28日从扬州泊瑞丝日化有限公司购进的规格35ml/瓶的洗发液10000瓶，进价0.78元/瓶，抽检时基数7215瓶；2018年8月21日从大连市中山区曙光日用品经销部生产的规格260mm×260mm的白色被套100床，进价125元/床，抽检时基数15床；2018年8月21日从大连市中山区曙光日用品经销部生产的规格280mm×280mm的白色床单200个，进价78.4元/个，抽检基数120个。上述不合格商品在经营活动中已经全部用完。货值金额共计16910.7元。当事人在进货时，没有索取并验明产品质量合格的相关证明。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材料为证：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违法行为主体情况；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  
3.询问笔录及询问笔录2：证明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及没有索取并验明产品质量合格的相关证明； 

4.案件交办通知书：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5.授权委托书：证明授权委托情况；
6.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授权委托人身份；
7.承揽合同及收货单：证明当事人进货情况；
8.检验报告：证明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不合格产品；
9.大连市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通知书：证明商品质量抽检检验情况；
10．大连市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送达书：证明检验报告已送达。
2020年5月20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西市监告字﹝2020﹞19号）。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二条：“服务业的经营者将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二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产品属于本法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的，按照违法使用的产品（包括已使用和尚未使用的产品）的货值金额，依照本法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和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属将禁止销售的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违法行为。

根据已查明的违法事实、性质和法律规定，我局认为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关协议、单据和其他有关经营资料，情节轻微，决定按照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进行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2．罚款8455.35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工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根据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次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部门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进行公示。

企业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应当在20个工作日之内，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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